
公告编号：2019-037 

1 / 2 
 

证券代码：87095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花火文化        主办券商：国信证券 

花火（厦门）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的更正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承诺本

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花火（厦门）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6月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平台披露了《花火 （厦

门）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9-030）。经事后审核，现公司将公告进行如下更正：  

更正前： 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

（六）出席对象  

1.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。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

2019 年 7月 15 日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

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（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

有此权利，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），股东可 

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、参加表决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

公司股东。  

2. 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 

3.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观韬（厦门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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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更正为：  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

（六）出席对象  

1、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。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

2019 年 7月 15 日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

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（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

有此权利，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），股东可 

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、参加表决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

公司股东。  

2、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 

3、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。  

 

 

花火（厦门）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7月 12 日 




